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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组字„2021‟34 号 

 

关于组织申报 2021—2022 年度东北大学 

党建研究课题立项的通知 

 

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： 

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

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

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，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工作新思路、新方法、

新举措，不断提升我校党建研究的整体水平，推动学校党建工作

质量和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，以开放创新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

巩固拓展“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”培育创建成果，现就 2021

—2022 年度学校党建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开展党建研究工作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以研究新形势下学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重大理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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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问题为着力重点，以开展前瞻性、应用性、对策性研究为方

向目标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，强化问题导向，破解发展难题，聚

焦学校党的组织体系建设、党务工作队伍建设、党员教育管理、

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工作、高层次人才工作等重点领域，注重把

握规律特点、体现时代特征，注重结合学校党建工作和本级党组

织实际，注重在推动发展与服务师生中的作用，着力推出有理论

说服力、有实践指导意义、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成果，为学校党建

工作创新和质量提升、为学校“十四五”开好局起好步提供理论

支撑和智力支持。 

二、课题类别 

课题包括重点课题、一般课题和委托课题三类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研究项目第一申报人原则上为校两委委员、分党委(直属党

总支)或相关单位正副职干部。文法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相关

学科专业教师作为项目第一申报人的，原则上为副高级以上技术

职务或副所长以上基层学术组织负责人。为深入推进教师党支部

书记“双带头人”培育工程，继续支持和鼓励教师党支部书记作

为负责人或成员参与党建课题研究。 

四、申报要求 

1.根据自身的研究专长和工作实际开展研究，要围绕

《2021—2022 年度东北大学党建研究课题指南》（附件）提出的

重点研究方向申报，在符合课题设计原则前提下，自拟题目。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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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名称应准确简明，能够反映研究内容。 

2.每个申请者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课题组参加人员不能同时

参加两个及以上项目。每项课题参加人员不超过 6 人（不包含项

目负责人）。所列课题组成员必须征得成员本人同意，否则视为

违规申报。 

3.同一项目（包括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）不得重复申

报，已获国家、省、市及相关部门资助的不得再申报本项目。 

4.为确保质量，每个单位申报项目不超过 1项。 

5.课题完成时间不晚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。课题成果形式包

括课题研究报告和研究成果推广应用情况。其中，研究成果推广

应用情况主要包括公开出版发表的论文（著作）、相关工作文件

（草案）、专项工作的《调研报告》或为学校党建工作提供的《决

策咨询报告》等。已发表的论文需在显著位置标注“2021—2022

年度东北大学党建研究课题（课题编号）”字样。未按规定完成

的课题负责人，下一年度不得申报学校党建研究课题。 

6.为及时做好研究课题进展的了解把握，学校党委拟于2022

年 3 月以适当方式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中期检查。同时，为进一

步提高研究课题经费使用效率，此次课题经费在立项初期拨付

50%，并且视中期研究进展情况决定剩余经费的拨付。 

五、材料报送 

1.项目申报以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为单位统一申报，须经

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初审并签署意见，不受理个人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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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申报单位应组织相关人员按要求填写《东北大学党建研

究课题申请书》《东北大学党建研究课题活页》。 

3.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报送材料包括：《申请书》纸质

版一式 1 份（A4 纸双面印制左侧装订）、《活页》纸质版一式 7

份；上述两项材料电子文档（以“学院或部门+项目负责人”命

名）。申报单位要确保电子版与纸质申报材料一致。 

4.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7月 20 日 17:00，逾期将不

再受理。 

 

附件：2021—2022 年度东北大学党建研究课题指南 

 

 

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

2021 年 7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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